





110年度「資訊科技科教師增能推動計畫」
增能學分班
簡章













中華民國110年03月31日
1、 [bookmark: _Toc443034748]前言
（一）依據教育部102年8月12日臺教師(三)字第1020091490B號令發布「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推動教師進修第二專長作業要點」。
（二）教育部102年8月9日臺教師（三）字第1020111994號函核定之「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推動教師進修第二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表」辦理。
（三）依據教育部110年03月23日臺教師(三)字第1100040136號辦理。
2、 [bookmark: _Toc443034749]計畫期程
110年07月01日至110年09月30日，共3個月
3、 [bookmark: _Toc443034750]計畫目標
本計畫主要配合教育部推動資訊科技科教師增能推動計畫之理念而辦理;希望能持續精進資訊科技專業知識，進而增進其教師在資訊領域上的專業知能，協助教師提升教學廣度及深度。
4、 [bookmark: _Toc443034751]參與計畫執行單位及分工
本計畫由師培中心統籌規劃及課程進行、行政等相關事宜，資訊管理系提供專業師資及場地資源。
5、 [bookmark: _Toc443034752]計畫內容
(1) 開設學分班種類
資訊教師增能學分班
(2) 授課教師名單及相關學經歷
1.專任教師
	師 資
	最高學歷/職稱
	專 長
	工作坊

	杜主民
副教授
	英國伯明罕大學電腦科學博士/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
	資料庫系統/程式語言/大數據分析/資訊科技導入應用
	已具備

	張至豪
講師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碩士/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講師
	資訊系統開發/演算法/程式設計/多媒體訊號處理/資訊萃取
	已具備

	陳義汶
助理教授
	美國伊利諾大學香檳校區課程與教學教育博士/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師培中心助理教授
	課程設計與教學/數學教育
	已具備


  
  2.兼任教師
	師 資
	最高學歷/職稱
	專 長
	工作坊

	張瑞珍
講師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兼任講師
	系統分析與設計/資料庫效能與維護/系統效能與調校
	



(3) 報名與招生方式
	由教育部供縣市及署薦送報名教師之表冊， 110年04月01日(四)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站公告錄取名單，並mail通知錄取學員報到相關事宜，且在110年04月14日(三)下午5點前完成報到。
1.所需表件：
   （1）報名表正本(需有單位主管核章及學校印信)。
   （2）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影本。
   （3）進修服務切結書。
   ※ 以上表件詳如附件。
2.如尚有名額，將於本校師培中心官網公告是否開放第二階段獨立招生，若錄取(或報到)之人數未達25人，本校保留不開班之權利
(4) 參加學分班之學員之錄取
1. 本班別招收40人，共1班。
2. 為降低產生缺額之情形，由教育部先函請提出需求之縣市教育局(處)及國教署依下列資格規範，薦送符合資格且先行確認能夠上課之教師名單予本校（亦請縣市教育局提供備取名單），由本校通知教師報名並公告錄取名單。
(1) 第一優先：中等學校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及依法取得中等學校資訊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且任教中等學校資訊科技相關科目之在職專任教師。
(2) 第二順位：取得中等學校資訊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教授中等學校資訊科技相關科目之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並取得學校提供之在職證明及薦送表件者。
(3) 第三順位：中等學校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及依法取得中等學校資訊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之在職專任教師。
(4) 第四順位：取得中等學校資訊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中等學校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並取得學校提供之在職證明及薦送表件者。
上開所述資訊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為：中等學校電腦科（計算機概論）、高級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概論科、中等學校資訊科、中等學校資料處理科等教師證書。
3. 如尚有名額，將於本校師培中心網站公告是否開放第二階段獨立招生。
(5) 開設課程總學分數一覧表
      課程規劃：計5科，共計7學分；暑假集中開課。
	上課日期
	課程名稱
	必選修/學分數
	授課方式
	授課教師

	110年07月
	資訊科技課綱概論
	必修/1學分
(18小時)
	實體課程
	杜主民
副教授

	110年07月
	資訊科學新興主題
	必修/1學分
(18小時)
	實體課程
	杜主民
副教授

	110年07月
	資訊科學教學法
	必修/1學分
(18小時)
	實體課程
	陳義汶
助理教授

	110年07月
	演算法
	必修/2學分
(36小時)
	實體課程
	張至豪
講師

	110年07月
	程式設計與資料結構
	必修/2學分
(36小時)
	實體課程
	張瑞珍
助理教授


（暫訂，本校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

(6) 每門課之課程期程、授課方式、授課時間以及評量方式
1.課程期程，請參閱課程規劃(學分一覽表)。
2.授課方式：本校課程均為「面授課程」。
3.評量方式包括實作成果、報告、作業、考試等；評量成績比例：單科課程滿分100分，期中成績30%、期末成績30%及平常成績40%。
(7) 各課程評鑑方式
課程期末評量結束後，由師培中心設計教師教學回饋問卷、學生自我評量及教師回饋問卷等，進行各課程之教學成效統計。
(8) 學分發給方式
1. [bookmark: _Toc443034756]本計畫所列課程，各科成績達60分(含)以上為及格標準（且缺課時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學分全部修畢後，方可取得本校專門科目學分認定證明書。
2. 抵免所修科目，以學分相關證明申請抵免(單科成績需達60分(含)以上)；  抵免細則依本校相關規定為主。
3. 請假規定：
(1) 各科缺課時數超過每科時數三分之一者不發給學分證明。
(2) 課堂簽到或簽退缺一者，以當日課程時數缺席二分之一計算，相關課程規定若有疑問，請洽業務承辦單位。
(3) 請假單需依規定填寫。
4. 本班結業學員如欲取得加科教師資格者，須依本校「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規定辦理(本班為進修推廣學分)。
5. 有關學分抵免，請依本校師培中心相關規定及期限內辦理，逾期概不受理。
(1) 參加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之「教育部國中教師運算思維增能研習種子教師培訓課程」或「教育部高中教師運算思維增能研習種子教師培訓課程」，並取得種子教師研習證明者，倘參與修習資訊科技科教師增能學分班或第二專長學分班，可抵免「資訊科技課綱概論」科目。
(2) 「程式設計與資料結構」科目，可採多科抵一科之方式辦理。
6、 經費需求
1. 參與學員不須繳交學分費及教材費用。
2. 為顧及花東及離島地區教師進修權益，依「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在職進修作業要點」規定，補助花東及離島地區進修教師交通費與住宿費，依報名學員狀況核實申請，請學員依個人狀況主動向本校核實申請。
7、 其他
1. 所繳證件如有偽造或不實者，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2. 本學分班學生錄取後，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休學。
3. 本校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
4.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或決議辦理。
5. 業務承辦聯絡方式
[bookmark: _GoBack]聯絡電話：06-2532106轉250 (張雯琪小姐、楊廸薇小姐)
傳真號碼：06-2427783
電子信箱：emeduc@mail.tut.edu.tw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址：http://edcourse.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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